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轻工行业

3.检查项：日用玻璃制造企业玻璃窑炉的冷却保护系统未设

置监测报警装置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日用玻璃制造企业玻璃窑炉的冷却保护系统未

设置监测报警装置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日用玻璃制造企业玻璃窑炉未设置冷却保护系统。

6.2 日用玻璃制造企业玻璃窑炉使用水冷保护系统的，进水

总管未设置水流量监测报警装置，也未设置压力监测报警装

置。

6.3 日用玻璃制造企业玻璃窑炉使用风冷保护系统的，未设

置风机停机监测报警装置。


